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縮短國中小學生學習成就落差。 

四、為鼓勵並督促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補救教學之推動，國教署自 102 年起陸續規劃並辦理各

階段工作策進作為： 

(一)成立中央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對學校督導會報之分層督導

機制，確實掌握政策執行進度。 

(二)將補救教學執行成果納入每年度「教育部統合視導」指標，獎勵辦理績優之縣市，增列

補助經費，並對推動有功人員予以敘獎。辦理情形欠佳之縣市，持續透過三級督導機制

要求改善。 

(三)要求縣市政府將補救教學之推動納入督學視導或校務評鑑考核項目，針對辦理績效良好

學校，予以獎勵。 

(四)對於補救教學成效不彰之學校或教學者，透過三級督導機制及輔導諮詢團隊到校指導等

方式持續督導改善。 

(五)建立「補救教學方案資源平臺」，以提供教學輔導及支持系統，彙整教材教法，並建立

教學策略與教材分享平臺，提供補救教學教師多元豐富之教學資源，以增進教學效果。 

五、為能及早扶弱，確實協助學習落後學生之學習，除持續辦理抽離式課後補救教學，並推廣教師

於課中依學生學習現況，及時進行補救教學，適時輔導協助學生，提升學習動機與能力。 

（七十七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臺鐵置物櫃不找零等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8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8-300） 

羅委員針對臺鐵置物櫃不找零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臺鐵局已於 103 年 4 月 22 日完成臺北站及臺中站全數置物櫃改善作業，並持續辦理其餘車站

置物櫃改善工作，該局改善作業情形如下： 

(一)原設定 60 秒未完成投幣即取消儲值無法退幣之問題，已於 4 月 22 日完成臺北及臺中站

機臺程式之修改，將原設定時間「60 秒」延長為「180 秒」，並訂於今年 5 月底前，完

成全數置物櫃延長時間之設定。另增設列印「退費單」功能，若民眾於 180 秒時間內欲

取消使用時，依螢幕顯示，操作「按*離開」，會立即列印「退費單」；或逾 180 秒時，

亦會自動列印「退費單」，民眾即可洽服務人員辦理退費事宜。 

(二)因臺北站使用量最多，立約商於今（103）年 5 月底前，在該站再增設 6 部兌幣機。 

(三)請立約商在臺北站之「駐點服務人員」穿著明顯易辨認之服裝，以利民眾及時諮詢並提

供協助。 

二、為進一步提升置物櫃自動化功能，臺鐵局已商請立約商著手研發、設計、製造具有「找零」、

「退幣」及「取消」功能之置物櫃，立約商承諾於今（103）年底前推出，讓民眾更方便使用

。 


